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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AI 的普及推动了大量“员工–AI”协作情境的出现，在传统关于技术嵌入、工作设计与

员工心理的研究中，多基于技术作为工具的单一视角，对不同“员工-AI”类型协作模式差

异、形成机制及其作用后果的系统讨论仍显不足。本研究敏锐捕捉到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缺口，尝试对员工-AI 协作的类型、前因和后果进行探索，研究选题与研究内容具有较好的

前沿价值，同时在部分细节上仍有优化空间。以下建议供作者参考： 

回应：衷心感谢您对本文选题的认可，也特别感谢您的认真审阅和宝贵意见。您的建设性建

议对提升本文的学术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您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进行了相应修改，

并将正文文稿中修改的部分标成了蓝色，以期得到您的进一步指导。 

 

意见 1：研究中将主导权被划分为人主导和 AI 主导，但实际情境中常见“AI 主导任务执行、

员工主导最终决策”的混合状态，例如，在招聘过程中，AI 自动解析简历，对简历进行筛

选，HR 基于 AI 推荐名单进行复核，最终决定录用。在这种情境下，若不区分“任务主导

权”与“决策主导权”，同一案例可被同时解读为 AI 主导或员工主导，导致无法充分解释

维度的划分。 

回应：衷心感谢您提出的深刻见解。您指出的“主导权”在任务执行与最终决策层面可能分

离的现象，确实是我们初始框架中没有涉及到的，这帮助我们认识到“主导权”概念可能存

在更细致的解构。 

经过认真考虑，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在主导权维度划分为员工主导和 AI 主导。原因主要

有以下两方面：第一，本研究划分的员工主导和 AI 主导属于主导权配置的两种极端和典型

模型，即便存在任务主导和决策主导，最终也可以根据研究焦点落脚到员工与 AI 层面。如

您所说，在招聘过程中，AI 自动解析简历，对简历进行筛选，HR 基于 AI 推荐名单进行复

核，最终决定录用。在这种情境下，若不区分“任务主导权”与“决策主导权”，同一案例

可被同时解读为 AI 主导或员工主导，导致无法充分解释维度的划分。在本研究中，我们认

为，面对这种混合主导模式，需要根据研究焦点（任务 vs 决策 vs 全过程）来决定主导权

配置。若聚焦于“筛选”这个任务单元，可视为 AI 主导，倾向于替代型协作模式；若聚焦

于“录用”这个决策事件，则视为员工主导，倾向于辅助型协作模式；若聚焦于全过程，则

可以认为是员工和 AI 共同主导，此时更倾向于共生型协作模式。（见正文第 13 和 14 页） 

第二，主导权的划分目的是帮助识别和描述复杂现象中的核心特征。事实上，主导权

是一个从“完全员工主导”到“完全 AI 主导”的连续体，实际工作中的主导往往不是非此

即彼，而是存在大量混合状态和动态转换。对于您提到的“AI 主导任务执行、员工主导最

终决策”的混合状态，我们认为这种情境很可能处在员工主导和 AI 主导的中间状态，或者

说是员工与 AI 共同主导或交替主导。进一步来说，本研究提出的四种员工-AI 协作模式也



属于理想状态，它并非对现实进行硬性归类，而是通过提炼关键特征（主导性与交互度）构

建出的分析工具，便于与现有研究进行对比和整合。事实上，现实中的任何一项具体协作，

都可以在本研究构建的二维坐标系中定位为一个点，而非必须落入某个象限。四种模式对

应的是坐标系中的四个典型区域，它们之间是平滑过渡的。也就是说，四种协作模式是有意

义的理论建构，但它们描述的是一个连续光谱上的典型区域，而非互斥的类别。正因如此，

我们需要采用连续型量表测度四种协作模式，从而精准刻画协作状态。这正凸显本研究开

发量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见正文第 14 页和第 16 页） 

当然，我们也承认，细化主导权配置，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任务主导”和“决策主导”，

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未来研究可以在主导权维度再增加一个坐标轴，将本研究二维

平面坐标系拓展为三维空间坐标系，从而更精确契合现实情境。感谢您的评审意见，指引

了我们未来研究方向，强化了论文的理论深度，使其对现实情境的解释更为精准和有力。 

 

意见 2：研究在后果机制部分提出增强型与辅助型和认知懈怠呈 U 型关系，但目前该非线性

命题的内在逻辑支撑仍显不足，例如增强型中初期通过自动化和效率提升为何会减少懈怠，

中期通过协同优化为何又会维持低懈怠状态，上述过程缺少明确的阶段性机制解释，也未交

代导致曲线转折的关键条件，使 U 型关系更像直觉推断。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正如您所说，之前的版本在非线性命题的提出上内在逻辑支

撑存在不足，缺少明确的阶段性机制解释，也未交待导致曲线转折的关键条件，使 U 型关

系更像是直觉推断。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增强型和辅助型模式进行了更详细的对比分析，指出增强型模式

和辅助型模式的本质差异在于：在增强型模式下 AI 是配合紧密，协作良好的同事，通过支

持和协助来增强员工能力以完成复杂任务（Tang et al., 2023）；而在辅助型模式下 AI 仅作为

工具助手，辅助员工完成结构化、基础性知识，而员工的个人能力并未得到发展（Allen et al., 

2022）。 

此外，认知懈怠指的是大脑为了节省能量、提高效率，倾向于依赖直觉、经验、捷径或

已有模式进行自动化、快速的思考，而不愿意启动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的深度、分析

性思考的倾向（Gavetti，2005；Kahneman，2011）。简单说，就是思维上的“偷懒”或“图

省事”。 

基于上述两类协作模式的差异以及认知懈怠的定义，我们对增强型模式和辅助型模式与

认知懈怠的关系重新进行了逻辑阐述，进一步明确了增强型模式与辅助型模式在作用机制上

的差异，并就此修改了我们的命题，指出增强型模式与认知懈怠之间是线性负相关关系，

而辅助型模式与认知懈怠之间是 U 型关系。具体如下： 

在增强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AI 作为“外部认知支架”，接管了信息搜集、初步分类

与模式识别等繁重且低阶的认知任务，员工的认知资源从而得以从信息搬运工的角色中释放

出来，这直接降低了员工的认知负荷，避免了因信息过载导致的决策疲劳和认知耗竭。同时，

AI 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从人类员工难以察觉的角度提供洞见，激发员工好奇

和思考，促使员工探索多元可能性，从而将认知活动从被动的处理任务转向主动的解决问

题，有效对抗因工作单调而产生的认知无聊(Srivastava et al., 2025)。在此基础上，员工得以

将宝贵的认知资源持续、专注地投入到真正需要人类特质的复杂工作中。此时，AI 扮演着

“能力增强器”的角色，为员工提供个性化决策支持、数据分析以及辅助判断，从而扩展员

工的认知边界和知识获取，帮助员工进行深度思考与大胆创造(吴小龙 等，2023)。这不仅

是认知懈怠的缓解，更是个体认知能力整体的跃迁。因此，本研究认为，增强型员工-AI 协

作会降低员工的认知懈怠，增强员工的认知拓展。（见正文第 22 页） 

在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员工认知懈怠呈现 U 型关系。具体来说，在低至中度协



作水平下，AI 作为认知卸载工具，接管重复性、程序化任务，使员工得以将认知资源重新

配置于需要人类判断的核心工作。这种工作重塑提升了任务挑战性与员工技能水平的匹配

度，从而增强了工作的内在动机与沉浸体验。即员工-AI 协作通过优化认知资源分配与提升

工作意义感，有效抑制了因任务枯燥或资源耗竭引发的认知懈怠(Kitic & Kitapci, 2023)。当

协作程度跨越特定阈值，进入中度协作的临界区域，AI 对常规模式识别任务的全面接管，

导致员工丧失了在大量重复实践中，通过接触细微变体来磨练专业直觉、形成适应性判断以

及积累隐性知识的关键机会。此时，员工的元认知活动悄然减弱，标志着 U 型关系的拐点

与工具性依赖的开始。当进入深度协作时，过度的工具依赖会引发系统性认知能力退行。一

方面，员工形成工具化思维惯性(Miller, 2019)，主动思考意愿降低；另一方面，长期缺乏对

高阶认知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复杂判断）的主动运用与练习，导致这些能力因“废用”而

退化，造成元认知持续钝化(Wu et al., 2025)。最终，这种 AI 工具依赖以及元认知能力侵蚀，

致使认知懈怠水平再度上升。因此，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对员工认知懈怠的影响是先降

低后提高的 U 型关系。（见正文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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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现有研究计划整合焦点访谈、眼动实验、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但未明确各方法的

实施顺序，建议补充详细的研究流程设计。此外，需明确样本选择的标准与范围，如问卷调

查应选取哪些行业、何种 AI 应用场景的员工，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宝贵建议。如您所示，我们之前的论文版本只简要介绍了研究使用的各

类方法，并未明确方法的实施顺序，更缺乏详细的研究流程设计。为此，我们总结了一张数

据获取和分析方法表，明确了每个子研究所涉及的样本，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具体如下： 

本研究将综合文献综述、焦点访谈、眼动和脑电实验、问卷调查、二手数据、行为日志

等多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通过文献分析、德尔



菲法、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员工-AI 协作的测量条目，形成量表。研究二基于线

上问卷调查，采用 fsQCA 识别“员工-AI-任务-组织”对员工-AI 协作的组态效应。研究三通

过实验室眼动和脑电实验结合实地调查问卷、二手数据和行为日志，探究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影响效果。表 1 总结了各研究的样本选择范围、数据获取和分析方法。（见正文第 12

页） 

表 1 各研究数据主要获取方法与分析方法 

研究内容 
样本选择标准

和范围 

数据 

主要获取方法 
主要收集的数据 主要分析方法 

研究一:  

员工 -AI 协作

的分类与测量 

 量表开发

阶段不划定行

业范围，招募

不 同 行 业 背

景、具有丰富

AI 协作经验

的员工 

 量表验证

阶段聚焦于高

端制造业 

 文献分析 

 德尔菲法 

 深度访谈 

 问卷调查 

 员工-AI 协作的测量

条目 

 编码 

 因子分析 

 

研究二： 

员工 -AI 协作

影响因素的组

态效应研究 

 不限定行

业范围，在见

数平台进行大

规模问卷发放 

 线上问卷调查 

 员工、AI、任务和组

织的各方面特征数据 

 员工-AI 协作模式 

 fsQCA 分析 

研究三： 

员工 -AI 协作

影响员工工作

结果的作用机

制研究 

 实验室实

验采用高校学

生样本 

 实地调研

聚焦于智能制

造企业 

 实验室眼动和

脑电实验 

 实 地 问 卷 调

查、二手数据、行

为日志 

 

 眼动和脑电实验数

据（注视时间比、瞳

孔直径变化率、扫视

路径熵值、θ 波、γ

波、α 波不对称性） 

 员工-AI 协作模式 

 认知和情感过程 

 管理干预措施 

 工作绩效 

 工作幸福感 

 多模态数据分析 

 方差分析 

 文本分析（Python 

文本挖掘工具包） 

 OLS 回归分析 

 

 

 

表 1 是对三个子研究研究设计的总结。接下来，在论文的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针对

每个子研究的内容，详细解释研究方法的匹配性、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研究数据的可及性。

具体如下： 

研究 1：员工-AI 协作模式的量表开发。本研究拟遵循规范的量表开发程序(Hinkin，

1998)，通过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半开放式问卷的方式，从多渠道采集员工-AI 协作的评价

条目，形成初始的指标条目库；再通过专家小组讨论对生成的条目进行撰写、分类和修订；

接下来将初始量表制作成电子问卷，联系采用员工-AI协作工作模式的企业进行量表预测试，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修订；最后进行大规模问卷发放，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信

度分析、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分析，以及效标效度检验等开发出最终的员工-AI 协作正式量

表。（见正文第 17 页） 

研究 2：员工-AI 协作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研究将通过见数平台进行大规模问卷



调查，问卷对象限定为过去一个月内与 AI 有过协作经历的企业员工，旨在揭示员工-AI 协

作模式的组态路径。之所以采用线上问卷形式且未限定行业，是为了广泛覆盖样本，以凸显

不同员工、AI、任务与组织特征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全面地分析四方面要素对协作模式的

影响。此外，各驱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驱动路径的背后有怎样的解释逻辑？反映了怎

样的互动机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多

个层面驱动因素的联合效应，并揭示不同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杜运周，贾良定，

2017）。（见正文第 20 页） 

研究 3：员工-AI 协作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作用机制与干预措施研究。此研究采用混合

研究方法。先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获取眼动和脑电波数据确定因果关系，再采用实地调研（问

卷、二手数据、行为日志），捕捉真实工作场景中员工-AI 协作的认知情感过程和对员工工

作结果的影响，同时验证各项管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可以排除外生因素干

扰揭示因果关系，而实地调研则可以基于真实环境来弥补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缺失。 

具体来说，实验室实验以高校学生为实验对象，要求被试在“智能营销助手”平台与一

台智能机器合作撰写校园奶茶店营销文案，通过控制平台 AI 的介入方式和响应逻辑来控制

AI 主导权，同时通过权限限制和操作边界，决定参与者与 AI 的互动程度，从而构建出四类

不同的员工-AI 协作场景（替代、辅助、增强、共生）。所有参与者均需要穿戴 Tobii Pro 

fusion-250 眼动仪和便携式无线 EEG 系统以捕捉眼动和脑电信息，判断认知和情感状态，并

根据最终文案效果判定工作结果。之所以选择学生样本是因为该样本获取便利，同质性强，

可以有效控制干扰变量，同时对实验任务的熟悉度和服从性也较高，从而有效保障数据质量。 

当然，学生样本与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外部效度严重不足。因此采

用实地调研的方式加以弥补。实地调研选取智能制造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智能制造企业业务

流程完整、技术应用前沿，能在“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服务”全链条中，清晰展现从替

代到共生的完整协作模式。如客服中心 AI 客服替代员工处理标准化服务单（替代型员工-AI

协作）；研发团队使用 AI 进行数据分析、文档处理（辅助型员工-AI 协作）；供应链专家与

AI 系统协同，进行动态排产、需求预测与风险预警（增强型员工-AI 协作）；“碳基员工”与

“硅基员工”组成协同网络，重塑业务流程与组织架构（共生型员工-AI 协作）。由此可见，

智能制造企业完整涵盖了各类员工-AI 协作模式，为本研究探究员工-AI 协作的影响提供了

绝佳场景。目前研究团队已经与几家智能制造企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海尔集团、浙

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西门子电器等，保证实地调研切实可行。（见正文第 26 和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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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作者基于上一轮返修意见作了精心、认真，且富有成效的修改和完善。相关建议和意见

得到积极回应或采纳。 

回应：衷心感谢您对本文修改的认可。根据您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进行了相应完善，并将

正文文稿中修改的部分标成了红色，以期得到您的进一步指导。 



 

意见 1：作者关于人主导 vs AI 主导的分类，作了解释和说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理解并

尊重作者的回应，但于以下两个原因，请作者考虑能否将 主导 换成另一个词，如 主体性

角色。原因如下： 

1、当前关于 AI 在哪些方面能否替代人，实践界和理论界都在百家争鸣。因为这里面

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主导”一词，具有极强的“从属”、“依附”属性，“主导”，在某种

程度上意味着控制。建议尽量不使用一个可能涉及伦理考量的词。 

2、作者在 3.1.1 员工-AI 协作的类型划分部分，分析维度 1：员工-AI 主导权(员工主导 

VS AI 主导)时，运用的结构化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Leonardi，2011)，都是用“主体性”

这个词来进行理论解析。 

主体性是一个学理上成熟的、具有学术理性（在哲学意义上公认）的名词，非常好。但

作者在构建维度时，用“主导”一词代替了主体性的解释。主导和主体性是否在概念上具有

通用性，可通约性，值得斟酌。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建议作者审慎使用“主导”一词，避免可能的消极影响。 

论文质量较好，无其他更多意见。祝好！ 

回应：衷心感谢您关于使用“主体性”这一术语的宝贵建议。我们完全赞同这一修改能够提

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并有效规避“主导权”一词的潜在伦理问题。 

在修改过程中，为确保概念使用的精确性，我们深入回溯了 Leonardi（2011）发表在

《Organization Science》的经典论文《When Flexible Routines Meet Flexible Technologies: 

Affordance, Constraint, and the Imbrication of Human and Material Agencies》以及其他相关著

作，我们发现，其核心分析概念是“Agency”，用以描述人与非人行动者施加影响、启动行

动的能力。尤其是“Human Agency”与“Material Agency”的互动。 

在英文原文中，Leonardi 使用的“Agency”，中文可译为“能动性”或“主体性”，但

在学术概念上，为了与哲学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区分，当前管理学界更倾向于使

用“能动性”来指代 Agency。哲学上，“Subjectivity”更侧重于行动者的意识与体验维度，

而 Leonardi（2011）的分析焦点在于行动者（人与技术）如何通过各自的能力（capacities） 

和施加影响（exercise of influence）来共同塑造组织实践，而非探讨内在的意识与自我体验。

因此，采用 Agency（能动性）会比 Subjectivity（主体性）更合适。 

然而，本文在对 Agency 进行翻译时，将其译为主体性，造成了概念模糊和术语混淆，

从而导致了您的误解，在此深表歉意。事实上，翻译为“能动性”将更契合本文所聚焦的员

工-AI 情境。 

为兼顾您建议的理论高度与概念的操作化清晰度，我们对比了主导权（Dominance）、

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的异同，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导权、主体性、能动性对比表 

维度 主导权（Dominance） 主体性（Subjectivity） 能动性（Agency） 

核心

内涵 

控制、支配、最终决定权。强

调在二元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

或对过程与结果的权力优势和

支配地位。其核心是“谁说了

算”。 

意识、体验、意义的中心。指

一个存在者作为“自我”而具有

的内在世界，包括感知、情感、

意图、反思和自我认同的能力。

其核心是“谁在感受和诠释”。 

行动、影响、改变的能力。指

一个实体（人或非人）在结构中

启动事件、做出行动、施加影响

的能力。其核心是“它能做什么

并产生何种效果”。 

权力

关系 

预设并凸显垂直的、零和的权

力关系。一方主导意味着另一

方从属，形成“控制-被控制”

或“命令-服从”的二元对立结

构。权力是压制性的。 

权力得以运作的基础与对象。

主体性既是个体自主性的源泉

（我思故我在），也可以被权力

所塑造和规训（Foucault，1982）。

它既是权力的起点，也是终点。 

体现为一种平行的、网络化的

影响力。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

能动性是分布式的，不同行动者

（人、技术、制度）通过行使各

自的能动性相互博弈、结盟、转

译，共同塑造结果。权力是生产

性和关系性的（Orlikowski，

2007）。 

伦理

敏感

性 

极高。直接触碰“劳动异化”、

“机器统治”、“人类尊严”等敏

感议题。在学术/公众讨论中易

引发情绪化反应和意识形态批

判。 

极高，但层次不同。触及“AI

是否应被赋予法律/道德主体地

位”、“工作意义消解”等根本性

哲学与伦理问题。 

较低，更为中性。它是一个描

述性、分析性的社会学概念，

侧重于观察和解释“如何运作”，

而非直接评判“好坏”或“应然”。 

 

理论

适配 

经典管理学（科层制）、权变理

论、部分领导力研究。 

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

批判理论（Foucault，1982）。 

结构化理论（Giddens，1984）、

行动者网络理论（ Latour ，

2005）。 

从表 1 可知，“主导权”聚焦于权力关系的静态结构（谁控制），“主体性”指向意识体

验的内在状态（谁在感受），而“能动性”则刻画了行动者网络中关系的生成过程（如何行

动并产生影响）。由此可见，采用能动性（Agency）不但可以避免伦理问题，符合结构化理

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而且更契合员工-AI 的协作情境，即将员工和 AI 都视为“行动者”，

分析他们在任务实践中如何通过行使能动性来互动，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协作模式。 

此外，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发现，过往不少文献倾向于使用自主性（Autonomy）

来描述 AI 的能动性（Huang & Rust，2018；蒋建武等，2024），因此我们专门就能动性（Agency）

和自主性（Autonomy）进行区分，发现能动性关注的是网络化的、互构的效应关系，如员

工与 AI 的能动性相互交织；而自主性聚焦于系统内的、程度的描述关系，如 AI 在多大程

度上不依赖于员工。也就是说“能动性”关乎谁在行动并产生影响，而“自主性”则关乎

行动者独立行事的程度。“自主性”可以作为“能动性”的子维度或特征，用于进一步刻画

AI 代理能动性一端的强度，例如“高自主性的替代模式”（全自动）与“低自主性的替代模

式”（需频繁人工审核）。当我们谈到员工-AI 协作模式时更多的是关注员工与 AI 在组织或

者任务中的关系，而非仅仅聚焦于两者内部依赖关系，尤其是聚焦在 AI 的依赖关系上，因

此采用能动性更合适、也更包容。 



基于此，本文将员工-AI 协作的第一个分析维度调整为“员工-AI 能动性（以员工能动

性为核心 vs. 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即发起行动、做出判断、承担责任与施加影响的能力

——在员工与 AI 之间的配置关系与互动模式。这种配置定义了双方在任务中所处的功能性

位置。因此，本维度的连续体两端，为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驱动与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驱动

两种理想型。 

最后，我们将文中涉及到主导权的部分更替为了能动性，并对能动性的概念内涵与理论

适配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且与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见正文第 13 和 14 页），希望上述

修改可以得到您的认可。 

 

再次感谢您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您富有洞见的指导，为本研究的理论构建与

表述严谨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已对建议逐条深入思考并充分落实，此次修改进一

步强化了研究的学理基础与实践启示。若文中仍有疏漏或不周之处，恳请您继续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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